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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财预通[2016]2号
株洲市财政局关于下达省下2016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央省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

    财政局:

根据湘财预[2015]135号 文件精神，经研究，现将省下达2016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央省财政补助资金下达你单位，专项用于2016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央省财政补助。请将此项资金列入2016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功能科目 “2100506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经济科目 “303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 

请将资金按程序拨付使用，并确保专款专用。

附件：省下2016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央及省财政补助资金（总表不发县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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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下2016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央及省财政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2015年中央财政应负担金额
	2015年省级财政应负担金额
	2015年中央财政待结算金额
	2015年省级财政结算金额
	此次按99.9%比例提前下达中央财政资金
	此次按80%比例提前下达省级财政资金
	补助金额
	此次归集到新农合省级结算专户的金额
	此次实拨到各县市区新农合专户的金额
	项目内容
	备注

	市本级及所辖区小计
	6333.57
	1059.8
	
	
	6328
	848
	7176
	711
	6465
	省下2016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央省财政补助资金
	湘财预[2015]135号

	天元区
	2380.00
	248.0
	
	
	2378
	198
	2576
	316
	2260
	
	

	芦淞区
	1473.36
	232.9
	
	
	1472
	186
	1658
	91
	1567
	
	

	荷塘区
	1076.67
	295.7
	
	
	1076
	237
	1313
	117
	1196
	
	

	石峰区
	466.23
	94.6
	
	
	466
	76
	542
	87
	455
	
	

	云龙示范区
	937.31
	188.6
	
	
	936
	151
	1087
	100
	987
	
	



